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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荣超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16 年 12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 

2、会议召开时间：2016 年 12 月 15 日。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会议召集人：董事长杨荣光。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荣光。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应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共 5 人, 实际出席本次董事会会

议的董事（包括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共 5人，缺席本次董事会决议

的董事共 0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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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议案内容 

公司原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执业

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其股东的

合法权益。因原聘请合同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履行完毕，双方工作团队

在审计工作时间安排计划方面存在冲突，现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财务审计工作，提高公司工作效率，经公司综合评

估各项条件，公司决定不再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现公司决定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数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需要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荣超智联信通科技有

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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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为加快公司发展，扩大经营规模，本公司拟

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荣超智联信通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地为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2012 单

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数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市荣超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决议》 

 

 

深圳市荣超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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